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25 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

主管部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学院的

具体情况，为规范招生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特制

订本章程。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二条 学院全称：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条 院校标识码：4136013441，各省（市、区）以当

地公布的我院招生代码为准

第四条 办学类型：独立学院

第五条 学院地址：江西省共青城市青年大道 59 号

第六条 学院办学层次：全日制普通本科

第七条 学制：四年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八条 学院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专业招生计划

经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社会予以公布。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具体分专业招生计划详见学院招生简章，或

在学院官网上查阅。

第四章 录取规则



第九条 学院招生录取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成绩为依据，德、智、体、

美、劳全面衡量，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十条 学院录取批次在江西省为本科院校批次，在其它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录取批次由当地招生主管部门确定。

调档比例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文件规定为

准。在考生保证服从专业调剂的情况下，按照高考分数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直至完成招生计划。若符合条件非第一

志愿考生生源仍不足，将征集志愿。征集志愿仍不足则将剩

余计划调剂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招生计划。

学院根据当年生源情况，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相关规定，确定调档比例，经各生源地教育考试院审核后，

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20%以内；

按照平行志愿投档的批次，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 105%以内。

学院在浙江省、上海市、海南省、天津市、北京市、山

东省、辽宁省、河北省、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湖南省、

广东省、重庆市、贵州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

西省、甘肃省、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招生专

业选考科目具体要求，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考试院

公布为准，具体投档录取原则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各招生专业录取根据考生进档的先后顺序按

照“分数优先，遵循专业志愿”原则录取，即在从高分到低

分排序的前提下，再按专业志愿先后进行录取，各专业志愿

间不设专业级差。

当考生投档成绩无法满足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如果

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将按照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

剂至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予以退档处理。专

业调剂只能在考生被投档的专业组内进行。进档考生只有专

业服从调剂且其他条件符合被调剂专业要求，才予以录取。

对进档考生投档分相同情况下，排序规则如下：

一、普通本科专业

（1）对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若考生投档分相同时，

依次按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历史类）或数学（物理类）

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

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2）对实行“专业（类）+院校”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

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若考生投档分相同

时，按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档时同分排序规则

进行排序录取。

（3）对考生进行调剂专业录取时，若考生投档分相同时，

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录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依次按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历史类）或数学（物理类）

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成绩、再选科

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实行“专业（类）+学校”

平行志愿录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投档时同分排

序规则进行排序；如仍相同，则参考考生综合素质档案，择

优录取。

二、艺术类专业

参加艺术类考试的考生录取工作，按照教育部、各省级

招生主管部门该类招生工作规定执行。

三、其他要求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

公布的录取要求执行。

第十二条 学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优惠加分

政策在提档和专业录取时予以认可。

第十三条 学院开设的公共外语课程为英语和日语，非

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应慎重填报。

对报考商务英语专业、翻译专业的考生，要求外语语种

为英语。

第十四条 招生录取时男女比例无限制。报考我院的所

有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如实填写本人的既往病

史。学院体检标准严格按照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



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执行。根据专业特点，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等两个专业，建议色弱（盲）考生慎重填报，

以免影响专业学习和就业。

第十五条 招生工作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录取结

果及时在学院官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奖励及资助政策

第十六条 学院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临时困难

补助、企业奖学金、商会奖学金、助学金等国家层面和学院

层面的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学生奖助体系。

第十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考入大学，可通过学校开

设的“绿色通道”按时报到。入校后，学院对其家庭经济困

难情况进行核实，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其中，解决学费、

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

辅；解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临

时困难补助、企业助学金等为辅。

第十八条 学院设立了“院长奖学金”“十大三好学生

标兵”“十大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十大素质标兵”“十大

自强标兵”“十大创新创业标兵”“十大优秀党员标兵”“十

大优秀团员标兵”“学习标兵”“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等奖学金、先进荣誉评选制度。大二学年可申请参评，

用以奖励品学兼优学生，鼓励同学们向优秀看齐。

第六章 入学与注册

第十九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

按我院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

按期入学的，应当向学院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

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后，学院将在三个月内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复

查不合格者，学院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视情况予以处理，直

至取消入学资格。凡发现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

入学资格或学籍。

第七章 学费、住宿费标准

第二十条 学院收费标准按江西省教育厅、财政厅、物

价局有关文件（赣发改收费﹝2016﹞417 号文）执行。

一、普通本科专业

13000 元/年的专业：财务管理、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会计学、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科技、经

济统计学、工程审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资产评估、法学、知识产权、新闻学、商务英语、翻译、税

收学。



14500 元/年的专业：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电子商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数字经济、数据科

学、工业设计。

15500 元/年的专业：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二、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学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另行公布。

详情见“学院官网 http://xjg.jxufe.edu.cn/”或“学院招

生信息网 https://zsjy.jcxjg.edu.cn/”内，中外联合培养

专业相关说明。

三、最终招生专业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考试

院公布为准。

四、住宿费

普通本科各专业为：1200 元/年。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一条 学院指定发布招生信息、接受招生咨询官方

途径：

1.学院官网：http://xjg.jxufe.edu.cn/

2.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s://zsjy.jcxjg.edu.cn/

3.招生咨询电话：0792-4343518、0792-4343533、

0792-4313828

4.纪检监督电话：0792-4346413

5.微信公众号：江财现经管招就处（微信号:jcxjgzsjyb）

http://xjg.jxufe.cn/


第二十二条 普通本科专业学生入学后，在规定年限内

修完所在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学分，成绩合格，符合学籍管理规定，符合毕业条件者，

由学院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学士学位。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学生毕业条件、学位授予条件，详情

见“学院官网 http://xjg.jxufe.edu.cn/”或“学院招生信

息网 https://zsjy.jcxjg.edu.cn/”内，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相关说明。

第二十三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高考

招生录取工作，请考生和家长不要上当受骗。对以学院名义

进行非法招生宣传和招生录取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学

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由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若有与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不

一致，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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